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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原油属于国家战略安全物资，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国内需求

持续增长，国家对国内石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积极响应国家需求，黑龙江

省和大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均提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动“百年油田”建设。同时《大庆油田

振兴发展纲要》也提出本土原油开发持续深化精准开发理念与实践，大力实施水

驱控递减、三次采油提质提效、新区效益建产“三大工程”，力争到 2025 年，

本土原油产量实现 3000 万吨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大油田地位。 

近年来在公司紧密组织下，头台油田公司加大了注水系统的优化与改造力度，

结合投资情况与实际生产需求，对区块内注水受效及挂接井注水量调节困难，无

法满足精细注水需求的注水井分批实施、逐步完善，保障注水系统运行平稳可靠。

因此，头台油田公司拟实施“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

工程项目”。该项目属于石油开采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和平乡境内，

主要工程内容如下： 

为第四作业区 7 号注配间下辖 1 口转注井及 9 口注水井的工艺流程调整为

单干管多井配水，新建注水管线 7.82km，新建撬装 8 井式配水间 1 座，新建阀

组集中平台 1座、平台内新建 5套数字化高压配水阀组，及配套电气、仪控专业

改造。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以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的相关要求，我公司在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组织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遵循公开、平

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广泛征求了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

代表意见，充分考虑了群众反映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为建设项目和环境保护决

策提供了参考意见。公众参与过程的合法性、形式的有效性、调查对象的代表性、

结果的真实性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环评公示期间，结合公众反馈信息编制完成公众参与说明，征求意见期限

截止后，公众未对项目建设及相关的污染治理措施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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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委托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头台油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委托山东英谱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编制《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对本项目相关信息进行首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大庆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和平乡头台油田区块内 

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配水间 1座，新建集中平台 1座、平台上新建配水阀

组 5套，新建注水管线 7.82km 及相关地面配套工程。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大庆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联系人：沈工 

联系电话：0459-5663060 

三、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山东英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18661928274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原胶南市人民路 114 号三楼、四楼）山东英谱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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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后，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六、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众

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

常住地址。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得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之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

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通过黑龙江安全环保技术服务网站进行了首次

网络公示，网络公示链接：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822。黑龙

江安全环保技术服务网站属于公共媒体网站，在该网站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公示载体的要求。 

项目首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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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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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办法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2025 年 9 月 9 日共 10 个工

作日在网络、报纸、现场张贴同步进行了公开，其中大庆油田报分别于 2025 年

8月 28日、2025年 9月 1日进行了登报公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为征求公众与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的有关意见，我公司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全文进行了网络

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第二次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我单位目前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的征求意见稿，现将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1、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大庆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和平乡头台油田区块内 

建设规模及内容： 

新建配水间 1 座，新建集中平台 1座、平台上新建配水阀组 5套，新建注水

管线 7.82km 及相关地面配套工程 

2、报告（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见附件  

纸质版报告书可以到建设单位进行查阅： 

单位名称：大庆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 

联系人：沈工 

联系电话：0459-5663060 

3、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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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至生态环境部网站自行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您

的意见如实填写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上。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

ml 

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所在地相关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任何方

式向我们发送公众意见表。请公众在填写公众意见表的同时提供详实的联系方式，

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应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3.2 公示方法 

3.2.1 网络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在黑龙江安全环保技术网站（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823）

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年 8月 26日-2025年 9月 9日。 

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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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3.2.2 报纸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

行报纸公示，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2025 年 9 月 1 日通过本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大庆油田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 

报纸公示见图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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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公示截图（202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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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报纸公示截图（202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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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局部截图（2025 年 8 月 28 日） 

 

 

报纸公示局部截图（202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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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本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镇和和平乡境内，于 2025年 8月 28

在英歌屯张贴公告进行公示。 

 

英歌屯 

图 3.2-4 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大庆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公众提供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台

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自公开查阅信息至今，没有公众到指定场所查阅《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头

台油田注水系统工艺优化工程项目》（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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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

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因此未开展深

度公众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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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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